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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裕安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与陈章仲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再审案
广州市裕安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与陈章仲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再审案
——以二审未予实体审理的新增诉讼请求另案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

　　【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869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1号

　　2.案由

　　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再审申请人）：广州市裕安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安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陈章仲

　　【基本案情】

　　陈章仲与裕安公司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陈章仲挂靠大客车（粤A6x xxx）在裕安公司经营，双方于2008年5月5日签订裕协（018）号《协议书》，约定各自权责事项。2009年5月，陈章仲的大客车在四会发生交通事故，陈章仲与裕安公司之间由此产生相关费用垫付。

　　2012年10月15日，陈章仲起诉裕安公司，请求判令裕安公司返还欠款129684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从2010年4月15日起计算），并赔偿经营损失73920元。裕安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判令陈章仲支付欠款65592元及本案律师费与诉讼费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陈章仲实际向裕安公司支付的金额双方不持异议，确认如下：89000元（四会交通事故垫付款）+10000元（事故自助基金）+20000（运营保证金）+500元（1C卡按金）+16803元（保险理赔款项）=136303元。陈章仲应当支付的费用包括四会交通事故费用48431.83元、合同期限内产生的欠款1155.50元。据此，最终裕安公司应当向陈章仲返还款项为：陈章仲实际支付款项136303元-四会交通事故产生的费用48431.83元-欠款1155.50元=86715.67元。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9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裕安公司向陈章仲返还款项86715.67元及利息（从2012年10月15日起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驳回裕安公司的反诉请求。

　　陈章仲与裕安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55号民事判决，维持该案一审判决。

　　裕安公司主张为陈章仲支付的垫付款89000元中陈章仲已取回72000元，裕安公司实际上收到款项为17000元，故以陈章仲当返还已取回的72000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该诉求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得到查明处理为由，作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869号裁定驳回裕安公司的起诉。

　　上诉期满后，裕安公司申请再审。再审查明，（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55号案判后，裕安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裕安公司于二审中新增的诉讼请求即主张陈章仲返还72000元不予调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并无不当，且裕安公司已就该诉讼请求另行起诉，裕安公司如对该处理不服，应另循途径解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624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案件焦点】

　　二审的新增诉讼请求未经实体审理，不受案件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约束，依法另案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

　　【法院裁判观点】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裕安公司诉请的款项已在另一生效民事判决中作为陈章仲向裕安公司支付款项的一部分予以查明并处理，故裕安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其诉请裁定驳回。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960号案中，裕安公司确认陈章仲为四会事故垫付的费用为89000元，在该案中提出反诉但并未要求陈章仲返还72000元。而该案二审的（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55号案庭审过程中，裕安公司才增加了上诉请求，主张对该72000元进行抵扣，法院以其请求超出一审的诉请，对该请求不予调处。因此，裕安公司要求陈章仲返还72000元的主张，在（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55号案中并未实体审理，其提起本案原审诉讼，依法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624号民事裁定，对裕安公司提出对（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55号案申请再审予以驳回。本案原审驳回了裕安公司的起诉，显属不当，依法应当撤销原审裁定，由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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